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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课题名称：

	甲方：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
	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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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邮编：

	经办人：
	经办人：

	联系方式：
	联系方式：
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课题相关事宜，约定如下。
一、课题研究主要内容



	二、成果目标

预期形成一份总报告和若干分报告。

三、研究方法



	四、研究计划及完成时间

五、主要研究人员（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）



	六、经费安排
本课题经费拟用于调研差旅、会议、资料、文印、办公用品、专家咨询、劳务等支出，合计  万元（大写：  万元整）。

七、经费支付

（一）双方同意采取以下第1种付款方式：

1．一次性付款

甲方于合同签订后，通知乙方提交甲方财务所需资料，经甲方财务审批流程后支付经费。

2．分次付款

甲方于合同签订后，通知乙方提交甲方财务所需资料，经甲方财务审批流程后支付  /  元（大写：  /  元整）；

甲方于     /      后，通知乙方提交甲方财务所需资料，经甲方财务审批流程后支付余款  /  元（大写：  /  元整）。

3．其他付款方式

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乙方收款账户信息

户    名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    号：



	八、一般条款

1．本合同项下的工作成果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甲方享有，乙方保证其提交的研究成果不侵犯任何其他方的商业秘密、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，否则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2．乙方对课题研究内容及成果负有保密责任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相关情况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公开。课题如标有密级，乙方应严格按照有关保密规定进行管理。

该保密条款为独立条款，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、解除或终止等，本条款均有效。

3．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通过任何形式进行转包、分包，不得擅自将本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委托任何其他方代为履行。

4．乙方应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要求使用项目经费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当年经费当年执行完毕，严禁通过虚报、冒领等方式套取经费。

5．研究过程中，乙方要主动将研究思路、进展等向甲方汇报，听取甲方意见和要求。如无法完成研究，甲方可依据实际情况终止项目，并视不同情形，要求乙方限期内部分或全部退还已经支付的专项经费。

6．乙方应根据本合同约定按时提供服务或提交研究成果。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对乙方提供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，确认各阶段以及最终工作成果质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，并确认此项目是否验收合格。

7．合同执行过程中，乙方如需更改合同某项条款，须就变更内容及其理由向甲方提出申请报告，经甲方审核同意后方能实施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双方应按原合同条款履行。

8．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9．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相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合同文本一式六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三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	合同签约各方

	甲方：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
	乙方：
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课题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	单位公章：
	单位公章：

	  年  月  日
	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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